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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保險（Insurance）之定義。另依保險之定義，條列分述保險之要件。

（25 分）

二、「危險管理方法」主要區分為兩大類：一為控制型危險管理法（Risk control

methods），另一為融資型危險管理法（Risk financing methods）。試比較

說明其意義，並就「控制型危險管理法」列舉其細項。（25 分）

三、「保險代位」（Subrogation）包括「物上代位」與「權利代位」兩種，試

分別闡釋其意義，並就「權利代位」之發生、行使與範圍，分項敘述之。

（25 分）

四、再保險（Reinsurance）之意義為何？依我國保險法之規定，原保險契約與

再保險契約之間有個別獨立契約之關係，試就再保險契約與原保險契約在

法律上之關係與效果，條列分析之。（25 分）


